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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6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投中鲁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2 

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有关事项的说明公告 

 

 

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投中鲁或公司）于 2021 年 12月

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《关于对国投中鲁果汁股

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1]196 号）、《关于对张继明、

金晶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1]197 号）（以下统一简称《警示函》），

现将《警示函》主要内容和涉及事项的相关情况做如下披露： 

一、警示函主要内容 

经查，2017 年 12 月，你公司以子公司云南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云南国投中鲁）的名义与云南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，双方

约定开展健康农业循环经济现代农业项目，后该项目于 2021 年 1 月终止。针

对前述事项，你公司存在重大协议未披露且未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的问题。 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

号，以下简称《信披办法》）第三十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项以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－年度

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7]17号）第二十七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。

根据《信披办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，现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

措施。 

张继明作为国投中鲁时任总经理，金晶作为国投中鲁时任董事会秘书，在

履职过程中未勤勉尽责，违反了《信披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对

公司上述行为负有责任。根据《信披办法》第五十八和五十九条的规定，我局

决定对张继明、金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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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合作协议有关事项的情况说明 

为响应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号召，同时结合国投中鲁自身业务发展需求，探

索新业务模式，公司 2016 年开始规划考虑以全资子公司云南国投中鲁为主体

建设国投中鲁云南昭通现代高效种养循环农业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。 

为推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及审批工作，云南国投中鲁于 2017年 12月与昭

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签订了《云南国投中鲁·昭阳区健康农业循环经济现代农

业项目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合作协议》）。《合作协议》主要条款如下： 

1.建设地点：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苏家院镇。 

2.建设内容：项目涵盖有机矮化苹果种植、生物发酵饲料、生猪生态规模

养殖及加工、有机肥等农业生产单元，形成产业循环、具有科研示范基地作用,

建成后将形成以有机健康为核心理念，集无抗生态规模养殖、加工、深度生物

发酵饲料、有机肥、生态设施果蔬、有机种植、综合用途的高效循环现代农业

园区。 

3.投资概算：总投资约 5亿元人民币，分三期建设，其中第一期投资约 2

亿元人民币。 

4.云南国投中鲁正式履行《合作协议》的必要条件为国投中鲁董事会批准

协议项目方案。云南国投中鲁依据国投中鲁董事会批准的投资方案全面开工建

设项目。 

《合作协议》已达到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标准，时任相关负责人认为《合

作协议》为附国投中鲁董事会通过为履行生效条件的合同，项目仍处于可行性

研究阶段，所以未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，同时担心因项目不确定性对公

司股价造成波动影响，所以未进行信息披露。 

由于项目可行性研究历经多次调整，至 2020 年底，项目所面临的内外部

环境和实施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，2021 年 1 月公司研究决定终止项目可

行性研究工作。 

三、改进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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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上述《警示函》后，高度重视《警示函》中指出的

问题。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，

严格执行《信披办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不断提高公司规范

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，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2.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，公司将严格按照

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2 月 4 日 


